
《教学事故认定与处理办法》-2024年修订版新旧对照：
所在章节 原内容 修改内容

一、总则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上

海交通大学章程》

二、种类与适用

第六条 一般教

学事故

1.上课或监考迟到10分钟以内，

事前未“告知教学管理人员（教

学院长与教学秘书），并通知且

安排好已在教室等待的学生”，

从而未对迟到后果进行有效弥补

的。

1.上课、监考（含各类考试，下同

）迟到10分钟以内，事前未告知教

学管理人员（教学院长与教学秘书

，下同）且未通知安排好学生的。

2.一学期内（春夏学期合并累计

），第一次上课或监考迟到10分

钟以内，因积极弥补未构成教学

事故，但又再次发生上课或监考

迟到10分钟以内情况且积极弥补

的。

2.第一次上课或监考迟到10分钟

以内，未构成教学事故，但两年内

再次发生上课或监考迟到10分钟

以内情况的。

3.上课或监考迟到10分钟（含10

分钟）以上、20分钟以内，事前

已积极“告知教学管理人员（教

学院长与教学秘书），并通知且

安排好已在教室等待的学生”，

从而对迟到后果进行有效弥补的

。

3.上课或监考迟到10分钟（含10

分钟）以上、20分钟以内，事前已

告知教学管理人员且通知安排好

学生的。

13.未按要求指导学生完成毕业

设计（论文），导致学生毕业设

计（论文）质量低劣的。

13.未按要求指导学生完成毕业设

计（论文），导致学生毕业设计（

论文）质量低劣的(如在教育部、

上海市、校级、院级论文抽检中，

被认定为“存在问题”的）。

14. 擅自更改考试时间与地点的

。

20.擅自变更主考教师的。

14.擅自更改主考教师、考试时间

（含缩短或延长考试时间）与地点

的。注：合并

21.在未向教学管理部门说明的

情况下，本科课程考试结束或授

课结束后7天内未在教学信息服

务网上提交成绩的。

删除
注：纳入《课程考核管理办法》，不计

教学事故

23.成绩在教学信息服务网上向

学生公布后，对成绩进行修改的

人次数占当学期教学总人数的

3%-5%（含3%）的（每学期出现一

人次的成绩修改，如能作出合理

解释且未造成严重后果的除外）

。

21.成绩在本科教学信息服务网或

研究生教育管理信息系统上向学

生公布后，进行成绩修改的人次数

占当学期教学总人数的3%（含）-5%

的（如果课程学生人数低于33人，

每学期出现一人次的成绩修改，能

作出合理解释且未造成严重后果

的除外）。

24.将成绩给予已被认定为违反

《上海交通大学学生考试纪律规

定》的学生的。

删除
注：违反《上海交通大学学生考试纪律

规定》的学生会被登记为“作弊”，系

统中已默认无法录入成绩



25.因工作疏漏造成课程冲突或

考试安排冲突的（积极采取补救

措施，避免后果发生的除外）。

22.因工作疏漏造成课程冲突或考

试安排冲突的。

27.因审查不认真，出具与事实不

符的学历、学籍、成绩等各类证

书、证明，且未对后果作积极弥

补的。

24.因审查不认真，出具与事实不

符的学历、学籍、成绩等各类证书

、证明的。

28.因工作疏忽导致毕业或学位

数据延误或错误上报，且未对后

果作积极弥补的。

25.因工作疏忽导致毕业或学位数

据延误或错误上报的。

29.其他影响教学秩序或违反相

关规定，构成一般教学事故的情

形。

26.其他经教务处或研究生院认定

，影响教学秩序或违反相关规定，

构成一般教学事故的情形。

二、种类与适用

第七条 严重教

学事故

1.一学期内（春夏学期合并累计

），第一次上课或监考迟到10分

钟以内，因积极弥补未构成教学

事故，但又再次发生上课或监考

迟到10分钟以内情况且未积极弥

补的。

删除
注：合并入上文第六条第2点

2.上课或监考迟到10分钟（含10

分钟）以上、20分钟以内，事前

未积极“告知教学管理人员（教

学院长与教学秘书），并通知且

安排好已在教室等待的学生”，

从而未对迟到后果进行有效弥补

的。

1.上课或监考迟到10分钟（含10

分钟）以上、20分钟以内，事前未

告知教学管理人员且未通知安排

好学生的。

3.上课或监考迟到20分钟（含）

以上，事前已积极“告知教学管

理人员（教学院长与教学秘书）

，并通知且安排好已在教室等待

的学生”，从而对迟到后果进行

有效弥补的。

2.上课或监考迟到20分钟（含）以

上，事前告知教学管理人员，并通

知且安排好已在教室等待的学生。

16.在未向教学管理部门说明的

情况下，本科课程考试结束或授

课结束后14天内未在教学信息服

务网上提交成绩的。

删除
注：纳入《课程考核管理办法》，不计

教学事故

17.成绩在教学信息服务网上向

学生公布后，对成绩进行修改的

人次数占当学期教学总人数的

5%-10%（含）的（每学期出现一

人次的成绩修改，如能作出合理

解释且未造成严重后果的除外）

。

15.成绩在本科教学信息服务网或

研究生教育管理信息系统上向学

生公布后，进行成绩修改的人次数

占当学期教学总人数的5%（含）

-10%的（如果课程学生人数低于20

人，每学期出现一人次的成绩修改

，如能作出合理解释且未造成严重

后果的除外）。

18.不按评分标准或评分规则给

予学生成绩，故意提高或压低学

生考试成绩10%以上的。

16.不按评分标准或评分规则给予

学生成绩，一份试卷计分错误达

10%（含）以上的。

20.因工作疏忽导致学位证书或

毕业证书错发、漏发，且未对后

18.因工作疏忽导致学位证书或毕

业证书错发、漏发的。



果作积极弥补的。

21.一学期内（春夏学期合并计算

）已发生一次教学事故，再次发

生一般教学事故的。

19.已发生一次教学事故，两年内

再次发生一般教学事故的。

二、种类与适用

第八条 重大教

学事故

1.上课或监考迟到20分钟（含20

分钟）以上，事前未积极“告知

教学管理人员（教学院长与教学

秘书），并通知且安排好已在教

室等待的学生”，从而未对迟到

后果进行有效弥补的。

1.上课或监考迟到20分钟（含20

分钟）以上，事前未告知教学管理

人员且未通知安排好学生的。

11.成绩在教学信息服务网上向

学生公布后，对成绩进行修改的

人次数超过当学期教学总人数的

10%的（每学期出现一人次的成绩

修改，如能作出合理解释且未造

成严重后果的除外）。

11.成绩在本科教学信息服务网或

研究生教育管理信息系统上向学

生公布后，进行成绩修改的人次数

超过当学期教学总人数的10%（含

）的（如果课程学生人数低于10

人，每学期出现一人次的成绩修改

，能作出合理解释且未造成严重后

果的除外）。

18.一学期内（春夏学期合并计算

）已发生一次教学事故，再次发

生严重教学事故的。

18.已发生一次教学事故，两年内

再次发生严重教学事故的。

三、举报与认定

流程

第十一条 教学

事故的认定时限

院（系）自教学事故发生当日或

接到举报、投诉当日起，应立即

进行调查，并于10个工作日内对

教学事故进行查实及认定，同时

向教务处或研究生院提交书面事

故认定意见，并附证据。如在调

查取证过程中，需要进行鉴定、

勘验的，则鉴定、勘验期限不计

算在内。

学院自接到教学事故通知起，应立

即进行调查，并于30日内（不含寒

暑假，下同）对教学事故进行查实

及认定，同时向教务处或研究生院

提交书面事故认定意见，并附证据

。如在调查取证过程中，需要进行

鉴定、勘验的，则鉴定、勘验期限

不计算在内。

30日后，未提交学院意见的，默认

学院对通知中的事故条款违反情

形无异议，则学校按照通知中的事

故条款做出事故认定。

学校未同意学院意见的，予以退回

。学院于10日内再次提交新的意见

，超时未提交的，默认学院对通知

中的事故条款违反情形无异议，则

学校按照通知中的事故条款做出

事故认定。学院最多可提交2次意

见。

第四章 对教学

事故责任人的处

理

第十三条

对一般教学事故责任人的处分：

在本院（系）或部门内通报批评

。

对严重教学事故责任人的处分：

在本院（系）或部门内通报批评

；根据情节轻重对事故责任人扣

发一定的校内岗贴。

对重大教学事故责任人的处分：

对一般教学事故责任人的处理：向

本学院或部门内的所有教师进行

通报批评。

对严重教学事故责任人的处分：向

本学院或部门内的所有教师进行

通报批评；根据情节轻重对事故责

任人扣发一定的校内岗贴。

对重大教学事故责任人的处分：向



对事故责任人在本院内进行通报

批评，对事故责任人扣发部分直

至全年校内岗贴，事故责任人一

年内不得申报高一级专业技术职

务或职级。

本学院或部门内的所有教师进行

通报批评；对事故责任人扣发部分

直至全年校内岗贴；事故责任人一

年内不得申报高一级专业技术职

务或职级。

第四章 对教学

事故责任人的处

理

第十四条 教学

事故处理意见的

送达

由事故责任人所在院（系）向事

故责任人送达“上海交通大学教

学事故处分决定书”。

事故责任人所在学院或部门收到

最终意见后，于5个工作日内向事

故责任人送达“上海交通大学教务

处或研究生院教学事故处理意见

表”，事故责任人签收后学院或部

门留档。

第四章 对教学

事故责任人的处

理

第十五条 处理

原则

教学事故如系当事人遇到不可抗

力因素造成的，经查实后，不构

成教学事故，不进行处分。本办

法中的不可抗力是指不能预见、

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

。

教学事故如系当事人遇到不可抗

力因素造成的，经查实后，不构成

教学事故，不进行处分。本办法中

的不可抗力是指不能预见、不能避

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如发生

自然灾害（台风、洪水、地震等）

，政府行为（征收、征用等），社

会异常事件（罢工、骚乱等），当

事人发生交通事故（需提供当日出

警、出险记录等），当事人因突发

身体不适急救送医（需提供当日医

院医疗证明等）等。

学生承担相关业务出现教学事故

情形的，由其导师作为责任主体，

承担相应教学事故责任。若无导师

或相关业务同导师无关的，由业务

负责单位作为责任主体，承担相应

教学事故责任。

第五章 教学事

故认定的申诉

第十七条

申诉受理单位应在收到申诉人的

书面申诉材料后的15个工作日内

进行复议，如发现处分不当或错

误的，应当减轻或撤消处分。

申诉受理单位应在收到申诉人的

书面申诉材料后的30日内进行复

议，如发现处分不当或错误的，应

当减轻或撤消处分。


